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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其深化在促进农户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

“‘三变’改革 - 要素配置 - 农户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 2005—2021 年中国 220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

用合成控制法（SCM）量化评估“三变”改革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与效应，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村“三变”改革显著提升

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三变”改革通过优化农户土地要素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

配置，并通过优化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要素配置，进而提高农户收入；3）“三变”改革通过影响农户家

庭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促进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此，未来应进一步规范改革实践过程，细化关键节点

的考核，完善效果评估机制，确保“三变”改革政策的有效落实。同时，积极推进土地、资金、劳动力服务平

台建设，并持续优化改革的宏观环境，创建有利于“三变”改革落地实施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三变”改革；农户增收；要素配置；合成控制法；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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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 analysis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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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and deepening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and advanc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ree changes” reform-factor allocation-rural household income. Using panel data from 22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1,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 is employ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impact 
and effects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PSM-DID) mode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re applied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and 
analyz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2) It enhance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betwee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s well as by improving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3) The reform promotes income growth 
by influencing rural labor allocation and increasing wage-based earning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standardizing reform practices, refining the assessment of key implementation stage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of reform outcomes to ensure policy effectiveness. Additionally, adva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ervice 
platforms for land, capital, and labor, optimizing the macro-level reform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supporting 
mechanisms are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Keywords：“three changes” reform;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resource allocati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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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

农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进展，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然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最艰巨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强调在促进农民勤劳致富的同时，

帮助其更多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从当前发展的实

际情况来看，农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挑战在于如

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建立起有利于农户持续增

收的体制机制 [1]。现代产权理论强调，权责明晰、

保护严格的产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包

括改善存量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自由平等交易、节

约交易成本等机制 [2]。因此，探索促进农户增收的

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并评估其效应，对于推动农户

增收、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系

列农村改革的基础上逐步深化的 [3-9]。2014 年 11 月，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

权能改革试点方案》的审议通过，标志着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随着中央各部门

积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出台扶持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政策，全国各地积极探索符

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10]。其

中，起源于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以下简称“三变”改革）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年被列入中央“一号文

件”，成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11-12]。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批地市将“三变”

改革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示范，学习其成

功经验。特别是 2022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

见》提出，在“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部分，

要“深化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三变’改革”。同时，学术界围绕改革实践与

作用的研究也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

是总结与提炼改革的内涵、实践和价值。基于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营体制遭遇发展瓶颈，被

视为“三变”改革的逻辑起点，改革的核心目的是

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制度设计有助于唤醒沉睡

资源、聚集分散资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是对习

近平农村市场化理论的进一步印证 [13-19]。二是阐述

改革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对策。例如，刘琴和

周真刚 [20] 指出，“三变”的股权化模式是一种新型

农村股份合作方式，在实践中，“股权”架构缺乏

统一的法律规定或固定模式，可能会出现入股资产

价值评估随意、管理监督权限缺失、股份配比难以

兼顾管理层激励、股权转让与退出困难等问题，应

采取多种措施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21]。三是对改革作

用与影响效应进行分析评估。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

“三变”改革在推动精准扶贫方面的创新模式与效

果 [22-23]，也有研究关注“三变”改革在促进农户增

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与效果 [24-26]。

已有研究广泛讨论了“三变”改革的机制设计

及其影响，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 [27]，但目

前仍缺乏基于较长时期面板数据或微观调查的大样

本数据，来评估改革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及其内在机

制。因此，本文在介绍改革制度背景的基础上，构

建了“三变”改革 - 要素配置 - 农户收入的理论分

析框架，基于 2005—2021 年中国 220 个地级市的

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三变”改革

对农户增收的效应，并进一步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三

变”改革通过促进土地和资金要素优化配置，进而

影响农户增收的内在机制 ；此外，运用微观调查数

据，检验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在“三变”改革推

动农户增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能够为

促进农户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推动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1  农村“三变”改革背景与研究假说

1.1  制度背景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被誉为“三农”领域具

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的重大改革，是农村改

革的第二次飞跃 [28-29]。从政策层面来看，自十八大

以来，《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中国逐步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体系。从实

践层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全国

各地积极探索“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

收益”的改革路径，努力实现从“两难”到“双赢”

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 [12, 30]。其中，农村“三

变”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实践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

根据对“三变”改革提出过程的系统调研，本

文将“三变”改革的提出与扩散历程总结为四个阶

段 ：1）基层探索阶段。2012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文

件发布。与此同时，贵州省内部分煤炭企业因转型

压力转向农业产业投资。为解决农村各类资源要

素“小、散、乱”的问题，六盘水市盘州市普古

乡、娘娘山、水城区米箩镇、钟山区大河镇等地区

率先探索通过多元经营主体以资源入股实现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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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进一步地，六盘水市相关

部门在调查并总结基层创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民”的

“三变”改革，并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2）整市推

进试点阶段。2015 年，全国两会期间，汪洋副总

理对六盘水通过“三变”改革助推脱贫的实践给予

高度评价，并在同年作出批示 ：“把盆景变风景”。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讲

话时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

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

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六盘水市在落实总

书记指示后，将“三变”改革的内涵明确为“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并逐步在全

市推进试点。3）全省推开试点阶段。2016 年，贵

州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推进

会，针对改革的实施策略进行专题讨论，随后在贵

州省 21 个县（市、区）率先开展改革试点。2017 年，

贵州省出台了《关于在全省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将

“三变”改革从贵州省 21 个试点县（市、区）推广

至 88 个县（市、区）。4）国家试验及全国扩散阶段。

2017 年，六盘水市被原农业部批复为“全国农村改

革试验区”，并主要承担“三变”改革的实验任务。

此后，包括安徽、甘肃、陕西在内的多个省（区、市）

纷纷学习借鉴六盘水的“三变”改革经验，改革内

容也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中。

进一步分析表明，从时间演进的机理来看，中

央政府组织、全国性组织、政策推动者等政治力量

共同推动了“三变”改革的扩散 [31] ；从空间扩散趋

势来看，“三变”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呈现出

一定的集聚效应，但在一些地区则呈现跳跃性 [32] ；

从内容扩散的特点来看，各级政府不仅仅是模仿学

习，还在积极探索创新，并逐步丰富“三变”改革

的实践内涵 [33]。

1.2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1.2.1  理论机理  过去 40 年，中国农地经营制度的

变革主要围绕产权进行，形成了从“两权合一”到“两

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的制度变迁耦合阶段特

征 [34]。这种制度设计的演变旨在通过赋予农民承包

土地的排他权，稳定预期，进而激励土地流转与农

业规模经营。然而，产权强化的政策效果似乎并未

完全达到预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推动农业规模

化经营的过程中，除了要完善农地产权界定的制度

安排外，还需要探索产权实施层面的经营方式转型，

其中交易制度的创新和组织选择尤为关键 [35]。

农村“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户变股东”，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将资源转化为资

产、资金转化为股金、农户转变为股东，从而促进

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根据当前各界共识 ：“资源

变资产”指的是村集体和农户通过评估并折价确认

耕地、林地、草地、山地、房屋及基础设施等集体

或个人资源，并通过协议或合同形式入股投资到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涉农企业等），形成代表股份权利的资产；

“资金变股金”指将各级财政投入的村庄发展类资

金、招商引资资金、村集体积累资金和农户自有资

金等，通过协议或合同方式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投资于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并根据股份份额分享发

展收益；“农户变股东”指农户以其承包土地经营权、

宅基地、自有房屋、自有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资

源要素入股投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股东，并

根据股份分红享受发展收益 [36]。进一步分析发现，

农村“三变”改革不仅涉及产权界定，还涵盖了产

权实施方面的多项措施。改革并非单一措施，而是

一系列综合性的改革措施，其内容包括“确权、赋权、

易权、活权”四个层次 [37-38]。

确权是“三变”改革的基础，主要通过清产核

资和成员身份认定等手段，对农村资源资产进行全

面确权。通过明确“变什么”，农户和村集体对耕

地、林地等自然资源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以

及各类政府资金投入的权属进行明确界定，从而增

强资源的排他性 [39]。赋权是改革的关键，旨在通过

股份形式显化资源价值。长期以来，农户与村集体

在资源利用过程中面临“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

剧”的问题，缺乏有效的资源要素价值实现途径。

通过量化股份、折股“赋权”，能够赋予资源所有

者索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减少行为障碍。易权和活

权则是“三变”改革的核心，进一步明确了“谁来

变”这一产权实施方面的关键问题。通过多措并举，

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主体参与，增强

乡村产业的营运能力 [40]。

1.2.2  研究假说  作为产权实施的交易载体，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主体通过整合和重构分散的

乡村资源，将其投入到区域优势产业经营，进而通

过创新经营模式、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满

足市场需求，提升资源要素的价值。此外，改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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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回答了“为谁变”的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社会服务主体在清晰界定资源权属和股份权能的

基础上，利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等制度设计，

将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资源整合投入区域优势产

业，并根据股份比例分配发展收益。通过这样的设

计，既能减少租值耗散，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又能通过嵌入服务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农户通

过股东身份分享发展收益，进而提升其可支配收入，

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研究假说 H1 ：“三变”改革对增加农户收入具有显

著促进作用。

进一步探讨“三变”改革促进农户收入的内在

机制。由上述分析可知，改革通过重新配置农村土

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来推动农户增收。具体来看，

土地要素的重新配置对普通农户而言，能够在获得

固定股金的基础上，按照要素折股股份分享产业发

展收益。相比传统的土地流转方式，股金 + 股东

的制度设计更能满足土地要素参与发展的条件，激

励土地所有者通过入股方式转出土地，有助于增加

财产性收入 [30, 41]。对于规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来说，“三变”改革有利于促进土地“三权分置”

的落实，帮助转变农民对土地的社会属性依赖，使

懂技术和善经营的主体能够参与农业规模经营，增

加经营性收入 [42]。同时，“资金变股金”制度有助

于激励资金所有者将资金转化为股金进行投资，促

进经营者财产性收入增长。土地、资金的重新配置

也带动了劳动力要素的调整。农户在制度激励下，

愿意将土地要素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劳动

力资源有机会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寻找与劳动

能力匹配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性收入。同时，

农业产业的壮大吸纳了部分劳动力本地就业，进而

提高了工资性收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 ：土地、

资金、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在“三变”改革促进

农户增收中具有中介作用，主要通过增加经营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形式，促进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提升农户整体收入。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说明

为确保政策评估的准确性，本研究遵循 Abadie
等 [43] 的建议，即使用合成控制法时需要有充分的

政策干预前后数据。研究数据选取了 2005 年至

2021 年间的中国地级市层面连续 17 年的面板数据，

以便准确拟合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经济特征及结果变

量。初始样本的确定依据为 2005 年《全国城市统

计年鉴》数据，鉴于六盘水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

落后，故排除了国家统计局界定的 35 个大中城市。

此外，考虑到行政区划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

剔除了 2005 年后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巢湖市和莱

芜区，以及因数据严重缺失无法纳入分析的拉萨市。

根据新闻报道和官方通报，本研究还剔除了 2017
年及之前已实施农村“三变”改革的其他 29 个地区，

最终选定 220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广泛，主要包括《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密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县域金融

机构贷款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变量数据，本

文对所有变量数据均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一产业增

加值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对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本文从

各省及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图 1　“三变” 改革农户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框架
Fig. 1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its mechanism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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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公报》补充相关数据，并利用 EPS 全球统计数据

分析平台整理数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则来源于各省及地级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极少数未在省市级统计年

鉴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报告的数

据，尤其是缺失的 2020 年人口密度数据，本文采

用插值法进行估算。

2.2  模型设定

2.2.1  合成控制法  为检验农村“三变”改革的农户

增收效应，参考 Abadie 等 [43] 的模型，本文采用合

成控制法（SCM）量化评估“三变”改革政策对六

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其基

本思想是通过为对照组中的每个城市分配权重来创

建一个虚拟六盘水市，使其在政策实施前的表现与

真实六盘水市尽可能相似。这样虚拟六盘水市的结

果可以模拟六盘水市未受政策干预的情况，从而估

计出政策效应。该方法拓展了传统双重差分估计方

法（DID），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双重差分估计的主观

选择偏误，且有助于解决模型中潜在遗漏变量和反

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关于合成控制法

的基本原理及其操作流程参阅并借鉴已有文献 [43-44]。

本文以贵州省六盘水市自 2017 年被原农业部

批复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并主要承担农村“三

变”改革实验任务为政策干预开始期，六盘水市为

处理组，全国其他 219 个未实施改革的地级市为对

照组。设定模型如下 ：

1 0it it ite Y Y= − （1）

式中 ：Y1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接受政策干预时的潜在

结果，Y0it 为城市 i 在 t 时期未受政策干预时的潜在

结果，对于对照组而言 Y1it =Y0it，对于处理组本文用

eit 来表示“三变”改革的政策效应。

2.2.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为检验“三变”

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具体过程中，选取

上文 SCM 模型中的预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是否完成“三变”改革这一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

行逻辑回归，从而得出倾向得分值。基于匹配数据，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该政策效应进行估计，对应模

型如下 ：

( )0 1 2 3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Y A P A P
X

β β β β
γ δ η ξ

= + + + ×

+ + + +
（2）

式中 ：Yit 表示个体 i 在 t 时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对数值；Ait 为一虚拟变量，六盘水市取值为 1，

其他城市为 0。Pit 为改革实施时间虚拟变量，2017
年及之后为 1，之前为 0。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δi
为城市固定效应；ηt 是年份固定效应；ξit 为误差项；

β0 为截距项 ；β1 和 β2 分别表示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固

有差异及时间趋势效应 ；β3 即双重差分估计量，代

表“三变”改革对处理组六盘水市的净政策效应。

2.2.3  中介效应模型  为揭示“三变”政策对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

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借鉴已有研究在因果推断

中关于中介效应分析的建议 [45]，此处选择的中介变

量与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明确

因果关联，故主要关注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首先需验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设定基

准回归模型如下 ：

0 1it it it i t itY R Xβ β γ δ η ξ= + + + + + （3）

式中 ：Yit 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 ；β1 表

示“三变”改革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接

效应；R 为虚拟变量，表示地市是否完成“三变”改革，

在 2017 年及之后完成“三变”改革的样本取值为 1，
否则为 0。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3）用于中介效

应检验。

0 1it it it i t itM R Xα α γ δ η ξ= + + + + + （4）

式中 ：M 被定义为中介变量 ；α0 为截距项 ；α1 反

映出“三变”改革对中介变量 M 的影响，用于计

算间接效应。其余变量与式（2）相同。

2.3  变量选择

2.3.1  结果变量  为满足统计模型的假设并提高数据

的正态性和稳定性，本文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对数值作为结果变量，以揭示“三变”改革

政策干预对农民经济福祉的深远影响。

2.3.2  中介变量  结合前文理论机理分析，农村“三

变”改革通过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提升农户总收入。

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中，相应地对信贷资金

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因此，本文选取第一产业增加

值和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作为中介变量，并对其

进行对数变换，以分析政策影响的机制。

2.3.3  预测变量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

取以下变量作为预测变量 ：农业发展水平、人口密

度、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

财政收入。具体解释如下 ：农业发展水平 ：该变量

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来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

升带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从而为农户带

来更高的收入增长 [46] ；人口密度 ：作为反映地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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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资源丰富程度的关键指标，人口密度对地区收

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47]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

存款 ：该变量通过计算全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减去市辖区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来定义。由

于我国县域城镇化率较低，且居民储蓄率较高，县

域金融机构存款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农民的总体收

入变化情况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 ：这两

个变量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促进

农民创业，并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而提升农户收入 [48-49]。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

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结果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收支结余 1.058 0.638

中介变量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 / 亿元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放贷总额 562.592 936.433

第一产业增加值 / 亿元 地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8.675 118.591

预测变量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存款 / 亿元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吸储总额 860.170 1 173.83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万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105 3.106

人口密度 /（人 /km2） 年末户籍人口 / 行政区域总面积 405.335 313.528

农业发展水平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14.252 8.489

财政收入 / 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9.978 152.714

图 2　六盘水与合成六盘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logarithmic values of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between Liupanshui and 

the synthesized Liupanshui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 2005 年至 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比、人口密度、全市县域住户存款等预测变量

数据来合成六盘水市的虚拟对照组，运用 Stata 的

Synth2 命令测算出合成六盘水结果变量指标的最优

权重组合。如表 2 所示，吕梁和丽江所占合成权重

较大，昭通和汕头的合成权重较小，其他城市所占

权重均为 0。

表 2　合成六盘水市的城市权重组合
Table 2　Combinations of urban weights for the synthesis 

of Liupanshui city
城市 吕梁市 丽江市 昭通市 汕头市

权重 0.487 0.323 0.146 0.043

图 1 展示了在“三变”改革完成前后实际与

合成六盘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的对比

情况与政策效果。结果显示，六盘水全市改革完成

后，其与合成六盘水市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数值上的差距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在改革完成前，

实际数据与合成模型预测的曲线在整体上趋于一 
致，模型拟合度较高，表明上述地区的加权平均可

以较好地模拟出六盘水全市改革前的状况，从而为

估计“三变”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提供了较为可靠

的参考。

进一步分析改革前后的数据差异，六盘水市的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17 年后迅速上升，显示

出改革带来的显著效果（图 2）。尤其是自 2017 年

起，实际值与合成六盘水的对比差距开始显著扩大，

且逐年提升，证明了“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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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影响。具体来看，2017 年实际与合成值的差距为

0.026，2019 年增至 0.033，到 2021 年其差距达到

0.046，这表明农村“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

响不仅是短期的，而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值

得注意的是，合成值在某些年份中较为平缓，主要

是由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数量不对称性所造成

的。具体而言，处理组只有六盘水市这一单一单位，

而对照组则由 219 个城市构成。这种数量的不对称

性可能在视觉上掩盖了实际的政策效应。然而，从

统计结果来看，政策处理效应依然是显著的。后续

进行的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均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点，表明“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增收效应是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六盘水市盘州市自 2013
年开始实施“三变”改革，逐渐为其他县（市、区）

所模仿。至 2017 年，六盘水市全面实施改革，通

过出台各类相关政策强化改革部署，重视培育并嵌

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推动区域特色优势

农业产业发展，多措并举提高农户收入。这一时期，

实际与合成值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大，且随着时间推

移，这一差距持续扩展，表明政策实施后，农户收

入的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除了直观

反映农户收入的提升之外，这一差距的扩大还体现

出“三变”改革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土地资

源配置优化和金融资源更好地流向农村等深层次影

响。例如，盘州市舍烹村通过“三变”改革的制度

设计，实现资源重组与组织重构，推动城乡资源要

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从一个深山中的贫困“空壳

村”一跃成为美丽乡村的明星村落，其发展实践为

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3.2  安慰剂检验

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六盘水市在 2017
年全域基本完成“三变”改革之后，其与合成六盘

水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样本上存在显

著差异。具体而言，六盘水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对数值在 2017 年及之后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然而，这种差异是否确实由改革实施所引起，仍需

进一步探讨。此外，是否存在其他未观测到的外部

因素影响研究结果，也是本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排除偶然性以及其他未观测到的外部因素对

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将采用合成控制法中的处

理组变换检验方法，对已得出的估计结果进行验证。

该方法将选取其他未实施“三变”改革的地区作为

对照组，比较其与合成控制模型的预测结果，以评

估改革效果的特异性。具体来说，检验的目的是通

过这些检验来确定所观察到的收入增长现象是否与

“三变”改革政策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关联，从

而排除其他随机性因素或未观测到的变量对研究结

果的潜在影响。若合成控制法的估计结果揭示出显

著的伪政策效应，则表明原先的结论可能缺乏稳健

性，暗示观察到的政策效应并非政策干预的直接结

果，而是由其他未考虑到的因素所引起。

在本研究中，首先剔除六盘水地区数据。参考

Abadie 等 [50] 的做法，选择未实施改革且合成权重

较大的对照组地区 [51]。然后，采用合成控制法分别

对这些城市进行拟合，确定实际地区与合成地区在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上的差异。最后，

考察这一结果是否与之前的分析保持一致，若结果

一致，则先前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稳健性 ；反之，则

说明之前结论有效。图 3 展示了合成六盘水权重较

大的吕梁和丽江两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值的检验结果。通过检验，发现这两个城市在 2017
年之前实际与合成的差异较小，拟合效果优良，这

表明合成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变

化趋势。2017 年之后，情况略有不同。吕梁的拟合

值略高于实际值，而丽江的实际收入与合成值几乎

图 3　处理组变换检验
Fig. 3　Transformation test of the treat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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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一结果表明，尽管这两个城市的合成权重

大，但其收入增长与合成值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

并没有表现出改革带来的显著效应。

总体而言，合成权重较高的吕梁和丽江两市的

实际收入均低于合成值，这进一步支持了“三变”

改革政策的有效性，表明假设的政策实施并未促进

这些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显著提高，因

此，检验结果显示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 PSM-DID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

验证“三变”改革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

响是否稳健。通过估算模型中交互项的参数 β3，如

果其显著为正，则表明改革政策对收入有正向影响。

表 3 展示了 PSM-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交

互项的检验结果为 0.290，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表明“三变”改革政策的执行对六盘水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在“三变”改革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在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上差距为 -0.673，
而在改革实施后，处理组的收入增长为 -0.383，对

比处理前，收入差距缩小并呈现正向变化。双重差

分的估计值为 0.290，且 T 值为 6.30，P 值为＜ 0.001，
说明这一结果在统计上显著，支持了“三变”改革

对于农户收入提升的积极影响。综上所述，PSM-
DID 方法所得的检验结果有效地支持了先前的研究

结论，验证了“三变”改革政策在六盘水市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中的显著作用。此结果表明，

改革的实施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实际操作中也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表 3　“三变” 改革对农户收入影响的 PSM-DID 估计结果
Table 3　PSM-DID estimation results on the impact of the “three changes”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三变”改革实施前 “三变”改革实施后 双重差分
检验结果对照组 处理组 差分 对照组 处理组 差分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对数

8.875 8.202 -0.673 9.686 9.304 -0.383 0.290

标准差 0.026 0.038 0.046
T 值 -26.17 10.05 6.30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样本数 747 11 758 914 5 919 1 677
R2 0.60

注 ：***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3.4  机制检验

3.4.1  土地要素重新配置与农户收入  根据理论机理

与研究假说分析，农村“三变”改革政策主要通过

推动土地、资金、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来促进农户

收入增长。农业生产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主要经济活

动，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提升直接反映在农户收入的

增加上。因此，在分析“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

潜在影响机制时，本文首先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作

为中介变量，研究土地要素重新配置的影响。

表 4 中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过控制

详细的控制变量集并同时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

应后，解释变量“三变”改革的估计系数为 0.094，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三变”改

革显著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与本文的理论预期

和实证分析结果一致。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三

变”改革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对数的回归系数为0.573，
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该政策变革对

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

证了“三变”改革通过推动土地要素的重新配置，

尤其是通过流转和入股等方式将农民手中的闲置

土地转化为资产，从而拓宽收入渠道。土地要素的

优化配置不仅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

率，还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进而显著

提高了第一产业的增加值。

表 4　土地要素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land factor mechanism

变量
基准回归 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对数

系数 系数

“三变”改革 0.094***（0.017） 0.573***（0.04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740 3 740

调整后的 R2 0.989 0.98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3.4.2  资金要素重新配置与农户收入  为更全面地评

估“三变”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进

一步选取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作为第二个中介变

量，评估“三变”改革对农村地区信贷需求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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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的影响，即分析“三变”改革的资金要素

配置效应。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支持的增强不仅

能直接推动农户收入增长，还能为当地农村特色产

业及乡村企业的成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间

接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提升。因此，选取全市县域

金融机构贷款作为中介变量，可较为合理地衡量出

“三变”改革引致的资金要素重新配置对农户增收

的影响。

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三变”改革

对第二个中介变量（全市县域金融机构贷款的对数）

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三变”改革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增加该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的贷款金额。由

此可以推测，在实施“三变”改革的地区，资金要

素的优化配置是县域金融机构贷款显著增长的主要

驱动因素。具体而言，“三变”改革通过将农民的

土地转化为股金，不仅增加了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贷款需求，还提升了贷款可获得性。此外，

改革通过明确产权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优化了农

村信用环境，降低了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贷风险，

增强了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服务能力，并提高了

各类经营主体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这一资金支持

有助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进而提高生产效率，进

一步促进农户收入的提升。

表 5　资金要素机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capital factor mechanism

变量 基准回归
全市县域金融机构

贷款的对数

“三变”改革 0.0941***（0.017） 0.2471***（0.07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 740 3 740

调整后的 R2 0.989 0.950

3.4.3  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与农户收入  受制于统计

数据可得性，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等相关变量数据

缺失严重。为确保数据的代表性，课题组 2022 年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六盘水市水城区作为

样本地区。对水城区下辖 21 个乡镇（不含街道办）

进行经济发展水平和“三变”改革产业面积双重指

标排序，再从中随机抽取 9 个乡镇，24 个村庄展开

调查，最终收集到 511 份农户问卷 [36]。

通过对微观调查数据样本特征与家庭特征分

析，发现未参与改革样本与参与改革样本在户主年

龄、教育程度、风险态度、家庭总人口数、家庭人

均耕地面积、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否有亲朋

在政府部门工作等方面差异较小。相对而言，两类

样本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方面有所不同，参与改革

的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更大，这可能意味着农户

更倾向于以“农民变股东”的方式参与改革。进一

步分析表明，参与改革的农户家庭与未参与改革的

农户家庭在收入差异上存在显著差距，尤其在家庭

人均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差异更为明

显。表 6 的数据显示，2013 年到 2021 年间，未参

与改革和参与改革的农户家庭在各类收入上均有所

增长，且参与改革的农户在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和

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增速更快，从而导致与

未参与改革的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具体来说，

参与改革的农户在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方面比未参

与改革的农户多增加了 1 780.42 元，在家庭人均财

产性收入方面增加了 666.07 元。

这些微观调查结果与理论机理分析一致，即农

村“三变”改革通过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如“保

底租金 + 收益分红”机制），不仅帮助农户提高了

财产性收入，还激励他们将土地资源入股到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中。这样，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日常的土

地经营中解放出来，转向务工并获得相应的工资性

收入，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例如，

课题组访谈显示，在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户

通过“土地租金 + 收益分红”模式流转土地，同时

表 6　2013 和 2021 年未参与改革和参与改革农户收入情况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farmers’ income between non-participant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reform in 2013 and 2021

样本
家庭人均

总收入 / 万元
家庭人均

经营性收入 / 万元
家庭人均

工资性收入 / 万元
家庭人均

财产性收入 / 万元
家庭人均

转移支付收入 / 万元

未参与
改革样本

2013 年 1.287 (5.773) 0.582(5.776) 0.682（0.775） 0.005（0.029） 0.018（0.050）

2021 年 2.040（3.073） 0.780(3.037) 1.183（1.152） 0.025（0.144） 0.052（0.133）

2021 和 2013 年差值 0.753 0.198 0.501 0.020 0.034

参与
改革样本

2013 年 1.025（1.001） 0.138（0.280） 0.826（0.948） 0.029（0.069） 0.032（0.010）

2021 年 2.083（2.210） 0.389（1.578） 1.504（1.363） 0.116（0.249） 0.074（0.358）

2021 和 2013 年差值 1.058 0.251 0.678 0.087 0.042

改革与未改革样本的综合差值 0.305 0.053 0.177 0.067 0.008

注 ：家庭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均是以对应收入直接除以家庭总人口数计算获得。
未参与改革样本样本量为 181，参与改革样本样本量为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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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园区就业获取稳定务工收入，每月增收 2 000~ 
3 000 元 [36]。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三变”改革经历了基层探索、整市推进、

整省试点、全国扩散四个阶段，推动力量包括中央

政府、全国性组织等。从空间扩散来看，一些地区

表现出集聚效应，而其他地区则呈现跳跃性扩散。

各级政府不仅模仿学习，还进行了实践创新。

2）“三变”改革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和“农民变股东”三项制度设计，优化土地、劳动力、

资金等要素的配置。特别是通过区域优势产业的带

动，整合分散资源，明确农户的股份权能，增强农

户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3）“三变”改革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

特别是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向更高收入领域

的转移，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积极推进“三变”改革以促进农户增收。

一方面，应根据各地区农村资源禀赋条件，规划并

培育具有区位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探索“三

变”改革实践的创新路径与可行模式 ；另一方面，

要规范改革实践过程，细化关键节点的考核，并完

善改革效果评估，以确保“三变”改革政策的有效

实施。具体而言，首先，应细化清产核资工作，明

确资源资产的权属 ；同时，应清晰界定成员身份认

定方式，以避免赋权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与纠纷；

其次，推动产权交易平台（或中心）的建设，并规

范资产评估程序，为资源权利转移提供有力保障 ；

最后，要强化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提

升其经营服务能力，从而保障资源活权的顺利实施。

其次，应制定针对改革关键环节的考核方案，定期

对“三变”改革项目进行评估，防止改革偏离初衷

或出现变样。

2）优化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

促进农民增收。首先，优化土地流转平台建设，通

过完善土地流转流程、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强化

土地流转的法律保护等举措，搭建区域土地流转公

共平台，为土地流转创造有利条件。其次，提升地

区公共服务能力。一方面，要为外部资本要素支持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全流程服务，及时解决投资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保护外部投资主体的权

益 ；另一方面，要规范各类产业入股合同，打通金

融支农渠道，丰富小额信贷产品设计，鼓励新型经

营主体和小农户以自有资金入股区域特色产业，同

时制定明确方案，切实保障多元主体的权益。最后，

推进并优化劳动力市场建设与服务。政府应积极推

动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建设，确保从日常土地经营中

解放出来的农户能够找到与其人力资本相匹配的工

作。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定期发布工作信息，积极

治理农户工资拖欠等问题，以保障农户权益。

3）优化改革宏观环境，建立有利于“三变”

改革实施的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的深化改革，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落地实施，使“三变”改革实践有法可依；

同时，应积极筹建乡村“人才库”，通过多样化奖

补措施激发各类人才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逐步探索

建立支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三变”改革

促进农户增收的机制；完善财政、金融、税收等服务，

创造有利条件推动“三变”改革项目的实施；最后，

强化政法系统对改革过程的支持，保障“三变”改

革主体的权益，并做好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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